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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3月31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
民政部对外发布《殡葬领域明码标
价规定（试行）》，为各类经营者明
码标价提供分类指引。殡葬是关
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新规提出
哪些具体要求？如何防范“天价”
收费？

多措并举加强价格监管

殡葬服务项目内涵不清晰、收
费标准不透明、网络信息匮乏、群
众“不好问、不敢问”等问题，一直
是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3 月 30
日起施行的《殡葬管理条例》强化
了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细化了殡
葬领域价格违法行为具体情形，对
加强价格监测和监督管理作出明
确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收
费监管处处长赵圣丹介绍，此次两
部门发布的规定，既是为贯彻落实

《殡葬管理条例》相关要求，也是立
足监管执法实践，对殡葬领域明码
标价要求进一步细化。

“相较其他商品和服务，殡葬领
域具有特殊性，对于丧属而言信息
不对称的程度也较高。”赵圣丹说，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殡葬领域
需要披露更详细的价格信息，因此
此次发布的规定中既有一般性规
定，也有特别规定，有针对性地破除
丧属和经营者之间信息差。”

其中，一般性规定是全部殡葬领
域经营者需要共同遵守的，特别规定
是对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殡葬中介
等不同类型经营者和骨灰盒、寿衣、
墓位（格位）安葬、祭奠场地租赁等特
定商品和服务分别适用的。

“禁止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
表述”“鼓励经营者使用图片、实
物、视频等多种方式标示相关信
息”“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面议’

‘100 元 起 ’等 表 述 方 式 模 糊 标
价”……规定强化经营者价格合规
主体责任，提出诸多具体要求。

推进网络集中公示

殡葬领域价格乱象，信息不对
称是重要原因。

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殡葬服
务机构应当主动向属地民政部门提
供其全部殡葬用品价格和服务收费
信息，由地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在官
方网站开设专栏进行集中公示。

事实上，此前，市场监管总局
已联合民政部等有关部门提前部
署、主动发力，推动各地加快推进
殡葬服务机构价格收费网络集中
公示，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已全面完成集中公示，全国2543
家殡仪馆（含殡仪服务站）、17676
家公墓（含骨灰堂）价格收费信息
已经上线，群众办事查询更方便。

网上有价，心里有底。福建省
泉州市的林女士在亲人离世后，第
一时间通过网络公示信息，对比了
当地几家殡仪馆的服务和价格，提
前选好了基础服务项目，“到了殡
仪馆，价格和手机上完全一致，全
程没有强制推销，办事过程中心里
很踏实。”

赵圣丹介绍，规定在前期实践
基础上，将殡葬服务机构价格收费
网络集中公示明确列入条款，使其
成为常态化要求，从制度设计上保
障群众将“身后事”办成“明白事”，
并且鼓励其他殡葬领域经营者参
与网络集中公示。

推动新规落实落地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规
定出台后，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
政部门从四方面发力，推动各项要
求落实落地。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将加大普
法宣传力度，解读规定要求，及时
回应广大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二是做好合规指导。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将综合运
用上门指导、提醒告诫、行政约谈
等方式，引导殡葬领域经营者严格
执行规定要求，推动经营者知法、
懂法、守法经营。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部门加大
执法力度，严肃查处殡葬领域经营
者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
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

四是做好跟踪评估。市场监
管总局和民政部将持续关注殡葬
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和经营者价格
行为呈现的新特点、新趋势，跟踪
评估规定试行效果，适时对规定进
行修订完善。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为欺诈骗保“划红线”
——国家医保局解读医保基金监管新规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新规出台
把群众“身后事”办成“明白事”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
“救命钱”，守护好医保基金安全有着重
要意义。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将于
4 月 1 日起施行，进一步细化基金监管

“红线”。
为什么要出台细则？细则有哪些内

容？国家医保局3月31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进行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提高基金监管精细化水平

“近5年来，各级医保部门共追回医
保资金约1200亿元，基金监管工作成效
显著。”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说，与
此同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推进等也带来了新的监管课题，
医保基金监管执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和
困难也有待解决。

此次即将施行的细则共5章46条，
从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
面作出细化规定，是对《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进一步完善，为
基金监管提供操作性更强的法律制度
依据。

比如，针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出
现的高编高套、分解住院、转嫁费用等监
管难点，细则明确了基金损失的认定、基
金损失时点的认定以及基金损失的计算
方法等。

医保基金监管涉及协议处理、行政
处罚与刑事追责等多个环节。黄华波
说，针对其中存在的职责交叉、衔接不畅
等“梗阻”问题，细则明确权责边界和衔
接流程，提升医保基金监管的效能和法
治化水平。

在处罚方面，细则坚持宽严相济，杜
绝“一刀切”，明确了轻微不罚的适用标
准、首违慎罚的处理方式。如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重点打击两大类骗保行为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介
绍，此次细则将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
减免费用、购药赠送米面油”等方式进行
骗保的问题和倒卖药品、非法买卖“回流
药”等问题。

细则明确，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
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
财物或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
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
诈骗保。

对于参保人而言，若明知他人实施
骗保行为，仍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

金使用的活动，并接受赠予财物、减免费
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按欺诈骗保
予以处罚。

针对“回流药”乱象，细则作出清晰
界定，比如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
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
转卖的，可认定为转卖药品行为。

倒卖“回流药”的药贩子等职业骗保
人如何认定？顾荣说，对于个人长期或
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基本
医疗保险药品的，可以认定以欺诈骗保
为目的。

“一名参保人同时手持十余张医保
凭证到定点医药机构就医开药，定点医
药机构工作人员发现明显异常后，仍不
核对身份信息或做其‘帮手’的，也可以
认定为骗保。”顾荣说，药品追溯码可以
作为医保部门执法取证的依据。

此外，细则还细化明确了个人有关
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常见情形，包
括重复享受待遇、享受他人医保待遇、出
租本人医保凭证并非法获益、虚构事实
骗取各类医保待遇等。

让基金监管更加智能

近5 年来，智能监管已经挽回医保
基金损失95亿元。全流程、全领域、全
链条的智能监管体系为守护基金安全装
上“数字天眼”。

“我们构建了医药机构端事前提醒、
经办端事中审核、行政端事后监管三道
防线，形成了梯次拦截违法违规行为的
协同效应。”顾荣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目前，国家医保局已公开发布 8 批
医保基金智能监管规则及知识点，大力
推进事前提醒系统建设和应用，推动实
现风险前置防控。所有定点医药机构都
可以免费接入。

此外，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定点医药
机构和参保人信用管理的相关规定，细
化相应的信用评价和激励约束制度。

“2025年起，医保部门通过‘驾照式
记分’方式，对定点医药机构相关责任人
实施分级分类管理。”顾荣介绍，制度实
施以来，暂停或终止医保支付资格3558
人次，对一批违法违规人员予以记分。
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医药机构
和参保人医保信用管理试点工作。

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樊卫东介
绍，细则明确了医保经办机构基金支付
责任、核查基金使用行为、加强经办机构
自身建设三方面具体职责内容，进一步
压实医保经办机构守护基金安全的“守
门人”责任。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怡宁 朱高祥


